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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连云港市区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通知

各县区物价局（分局）、教育局（社会事业局）、财政局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物价局，各有关幼儿园：
为进一步加强幼儿园收费管理，规范收费行为，保障受教育者和幼儿园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江苏省物价局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江苏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苏价规〔2017〕9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适当调整市区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适用范围
本通知适用于连云港市区（不含赣榆区）经教育行政部门依法批准的公办幼儿园。

二、收费标准
（一）保教费

市区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基准价格为：省优质园500元/生·月，市优质园380元/生·月，市合格园300元/生·月。

各公办幼儿园实际收费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浮动，全额拨款的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可在基准价格基础上上浮不超过10%，差额拨款、自收自支的公办幼儿园以及部队、高校、企业（国有集体）、街道、社区举办的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可在基准价格基础上上浮不超过30%，下浮不限。为保证幼儿园收费的相对稳定，2018年秋季学期保教费上浮幅度原则上不得超过2017年秋季学期保教费标准的20%或者60元/生·月，此后单次上浮幅度原则上不得超过幼儿园上学年保教费标准的20%或者60元/生·月，且调整周期不得少于两年。

各公办幼儿园可在规定幅度内自行制定收费标准，2018年于9月1日前，此后于当年5月底前提出申请，填写《连云港市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浮动申请表》，并上报成本资料，经市价格、财政部门批准后实施。

新建幼儿园（含设立分园）及新评定等级的公办幼儿园，执行相应等级保教费基准价格一年内不得上浮，下浮不限，一年后可按上述规定进行保教费浮动。

幼儿园为未满3周岁婴幼儿提供早期保教服务的，收费标准在正常保教费收费标准基础上可以上浮，上浮幅度最高不超过80元/生·月。

幼儿园在寒、暑假期间为幼儿提供保教服务的，保教费按日计算，费用可以上浮，上浮幅度最高不得超过30%。

（二）住宿费

公办幼儿园住宿费标准，由寄宿制幼儿园根据住宿条件提出申请，经市教育行政部门同意，报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批准。

（三）服务性收费

公办幼儿园服务性收费收取坚持自愿原则，由幼儿园和家长签订协议，明确收费标准以及双方的权利、义务。

伙食费标准按照实际成本确定，不得以营利为目的，按月收取，按月结算并公示。

幼儿园接受幼儿家长自愿委托，在非保教时间（保教时间法定工作日每日不少于8小时）为幼儿提供托管服务的，可以收取托管费，最高不超过80元/月或者4元/小时，由家长自愿选择协商决定。托管时间少于30分钟的，不得收取托管费。

校车费的收取按协议内容执行。

三、减免与报销政策
（一）减免政策

公办幼儿园对民政部门、总工会认定的低保家庭和特困家庭、持《特困职工证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人员子女的保教费，按照50%的比例予以减免；对残疾儿童和无生活来源、无法定扶养人、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孤儿及革命烈士或因公牺牲军人子女的保教费，予以全免。

（二）报销政策

市区职工子女（符合国家生育政策，户口在连云港市）入园的保教费可按每学期500元报销，男女双方各报半年。

四、相关要求
1、幼儿园收费标准调整自新学年开始执行。幼儿园提高保教费、住宿费标准，实行“新生新办法，老生老办法”的原则。插班生保教费按插入班级的收费标准收取。幼儿园降低收费标准的，所有在园幼儿均按照降低后的收费标准执行。

2、幼儿园保教费按月（自然月份法定工作日天数为一个月）收取，不得跨学期预收。实际在园天数不足当月法定工作日天数一半（含一半）的按实际天数计算保教费，超过法定工作日一半的按全月计算保教费。

3、各县及赣榆区可根据本通知，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执行。

本通知由市物价局、市教育局、市财政局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进行解释。
本通知自2018年秋季学期起执行，未尽事宜按《江苏省物价局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江苏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苏价规〔2017〕9号）文件规定执行，原《关于幼儿园收费标准和收费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连价费〔2012〕213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连云港市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浮动申请表

    连云港市物价局                连云港市教育局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连云港市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2018年8月2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
连云港市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浮动申报表

	幼儿园名称（盖章）
	

	地  址
	

	办园性质
	☐全额拨款        ☐差额拨款         ☐自收自支

	办园等级
	☐省优质园        ☐市优质园         ☐市合格园

	主管部门
	
	开办时间
	
	办学许可证号
	

	负责人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现有班级数
	
	在园幼儿数
	
	园舍面积
	

	在职教师数
	
	在职保育员数
	
	其他员工数
	

	当前保教费标准
	        元/生 . 月

	申请浮动保教费标准
	        元/生 . 月

	其他收费标准

（元/生 . 月）
	托管费
	
	伙食费
	

	
	寒暑假保教费
	
	小托班保教费
	

	
	校车费
	
	住宿费
	

	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
	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	财政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	价格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、此申请表一式三份，价格、财政部门和幼儿园各保存一份。
2、批准后向社会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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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省物价局、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，市政府。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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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连云港市物价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8年8月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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